附件2

平罗县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
集中照护服务机构考核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贯彻落实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加强对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养老机构（以下简称 “集中照护机构”）的监督管理，提升其服务质量，规范补贴发放。根据《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宁民发〔2025〕17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平罗县内所有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进行集中照护服务的养老机构。​
二、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
（一）收住救助对象人数（5 分）​
以“所有机构收住救助对象人数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人数，实际收住人数达到或超过基准人数的，得5分；每低于基准人数 10%，扣1分，扣完为止。若实际收住人数超过基准人数 20% 及以上，加 3 分。
（二）日常抽查检查（ 20 分）​
一年内进行不少于4次日常抽查，检查内容包括机构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环境卫生状况、服务质量等。每次抽查满分5分（20 分 ÷4 次=5 分），根据具体情况扣酌情扣分，扣完为止。总分为各次抽查得分之和。​
（三）服务质量（25 分）​
1.护理人员专业资质（5分）：护理人员持有效资格证书上岗率达到100% 的得5分；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1 分，扣完为止。
2.护理服务规范（10 分）：严格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确定的照护服务等级提供服务，护理操作符合行业标准，无服务缩水、简化情况，得10分；发现 1 次不规范服务或投诉扣3分，扣完为止。
3.不区别对待服务对象（10 分）：无分灶吃饭、分区硬隔、欺老虐老等歧视性做法，得10分；发现 1 例违规情况本项不得分。
（四）安全管理（ 20 分）​
1.安全制度健全（5分）：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包括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制度等方面，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得5分；制度缺失或未落实的，每项扣 3 分，扣完为止。
2.安全事故发生情况（10分）：一年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得 10分；出现1例安全事故的，本项考核不得分；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安全管理不得分并取消考核资格。
3.安全设施完善（5分）：消防设施、监控设备、应急呼叫系统等安全设施完好且能正常使用的，得5分；存在设施损坏或无法正常使用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五）运营管理规范（15分）
1.协议签订情况（3分）：及时与救助对象签订入住合同，明确照护服务等级、收费价格和缴费方式等，得3分；协议约定不清晰，扣2分，没有签订协议，本项不得分。
2.收费合规性（5 分）：严格执行限额收费标准，无额外收取不合理费用情况，得5分；发现 1例违规收费，本项不得分。
3.信息录入及时准确（4 分）：及时将入住及服务情况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和宁夏数字民政智慧养老系统，实现人、机构、床位一一对应，得满分；信息漏录、错录的，每条扣 1 分，扣完为止。
4.协作配合情况（3 分）：积极配合民政部门核查、数据统计等工作，及时反馈救助对象情况变化，针对救助对象去世、离院等情况，在3个工作日内上报县民政局并按要求办理退住手续得满分；拒不配合或拖延配合的，每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六）救助对象满意度（ 15 分）​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内容涵盖居住环境、饮食服务、护理态度等方面。若入住救助对象少于10人，则全部纳入调查范围；若入住救助对象大于或等于10人，问卷调查人数不少于入住人数的80%。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人数占比达到90% 及以上的，得15分；占比在80%-89%之间的，得10分；占比在70%-79%之间的，得5分；占比低于70%的，不得分。
三、考核方式及流程​
（一）考核周期
考核工作实行机构自评与部门考核相结合方式进行。部门考核由县民政局负责，采取日常抽查检查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考核在每年年末进行，综合全年情况得出年度考核结果。
（二）考核流程
1.机构自评：考核期内，机构对照考核指标每半年开展1次自查，形成自评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报送县民政局。  
2.部门考核：县民政局通过实地检查、问卷调查、查阅资料、与救助对象及工作人员访谈等方式收集考核数据进行年度考核评分。
3.结果评定：县民政局根据机构自评和与部门实地核查情况，按指标计分，形成初步考核结果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
4.异议处理：公示期内机构提出异议的，县民政局在10个工作日内复核并反馈结果；无异议的，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四、考核结果及运用​
（一）考核结果等级划分
考核总分为100分，以年度考核得分为依据，将考核结果划分四个等级：
优秀：90分及以上。
良好：76分-89分。
合格：60分-75分。
不合格：60分以下，或发生“一票否决”事项。
（二）结果运用
1.确定机构绩效调节系数​
机构绩效调节系数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机构绩效调节系数设定为1.0；考核结果为“良好”的，机构绩效调节系数设定为0.8；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机构绩效调节系数设定为0.6；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机构绩效调节系数设定为0。
2.补贴计算与发放​
按照“当月实际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当地实际人均每月补助金额×30%×该机构绩效调节系数”计算集中照护服务机构绩效补助资金。最终补贴总额不得超过当地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实际发放补助资金总额的30%。考核结果确定后，由县民政局根据补贴计算结果，及时向承接集中照护服务机构发放补贴资金。​​
五、奖惩措施​
对年度考核结果优秀的机构，在政策扶持、资源分配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连续两年考核为优秀的机构，下一年度该机构绩效调节系数可上浮0.1。对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机构，不予发放绩效补贴，同时由县民政局责令其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集中照护服务承接资格。
六、附则​
本办法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按照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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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罗县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机构绩效考核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收住救助   对象情况     （5分 ）
	实际收住人数   （5分）
	以“所有机构收住救助对象人数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人数，实际收住人数达到或超过基准人数的，得5分；每低于基础人数 10%，扣1 分，扣完为止。若实际收住人数超过基准人数 20% 及以上，加 3 分。
	5

	日常管理   （20分）
	日常抽查检查 （20分）
	一年内进行不少于4次日常抽查，检查内容包括机构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环境卫生状况、服务质量等。每次抽查满分得5分（20 分 ÷4 次=5 分），根据抽查情况扣分，扣完为止分。总分为各次抽查得分之和。
	20

	服务质量   （25分）
	护理人员专业资质（5分）
	护理人员持有效资格证书上岗率达到100% 的得5分；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5

	
	  护理服务规范   （10分）
	严格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确定的照护服务等级提供穿衣、洗漱、进食、如厕等护理服务，老人仪表整洁、无长指甲、无异味操作规范，无服务缩水、简化情况，得10分；发现一次照料不周或投诉扣3分，扣完为止。
	10

	
	不区别对待服务 对象（10分）
	关注服务对象个体差异（如特殊饮食、心理健康），不存在采取分灶吃饭、分区硬隔离、欺老虐老等区别对待的做法，得10分，如发现1例分灶吃饭、分区硬隔离等区别对待的做法，本项不得分。
	10

	安全管理   （20分）
	安全制度健全   （5分）
	建立健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等制度，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得5分；制度缺失或未落实的，每项扣 3 分，扣完为止。
	5

	
	安全事故发生情况（10分）
	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如防跌倒、防火、防传染病、防噎食、防压疮、防烫伤等），一年内未发生安全事故，得10分；出1例安全责任事故，本项不得分，
	10

	
	安全设施完善   （5分）
	消防设施、监控设备、应急呼叫系统等安全设施完好且能正常使用的，得5分；存在设施损坏或无法正常使用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5

	 运营管理  （15分）
	协议签订情况（3分）
	及时与入住救助对象签订入住合同，明确照护服务等级、收费价格和缴费方式，得3分，协议约定不清晰，扣2分，没有签订协议，本项不得分。
	3

	
	收费合规（5分）
	严格执行限额收费标准，无额外收取不合理费用情况，得5分；发现 1 次违规收费扣 5 分。
	5

	
	  信息录入     及时准确（4分）  
	按时将入住及服务情况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实现人、机构、床位一一对应，得4分；信息漏录、错录的，每条扣 1 分，扣完为止。
	4

	
	协作配合情况      （3分）
	积极配合民政部门核查、数据统计等工作，及时反馈救助对象情况变化，针对救助对象去世、离院等情况，在3个工作日内上报县民政局并按要求办理退住手续得3分；拒不配合或拖延配合的，每次扣 1分。
	3

	服务对象满意度（15分）
	满意度调查结果
（15分）
	通过问卷调查、面谈等方式收集意见（若入住救助对象少于10人，则全部纳入调查范围；若入住救助对象大于10人，问卷调查人数不少于入住人数的80%），满意度≥90% 得15分，80%-89% 得 10 分，70%-79% 得 5 分，低于 70% 不得分。
	15


[bookmark: _GoBack]备注：考核得分90 分以上为优秀，76-89分为良好，60-75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